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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1 年向 

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为公司下属参

股公司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温泉山谷”）按照持股比例

提供借款，并向其提供担保。 

2、本次公司 2021年向温泉山谷提供借款及担保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确保公司下属参股公司温泉山谷开发运作的项目顺利推进，公司拟按持股比例为温泉山

谷提供股东借款，并向其提供担保,现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在温泉山谷融资及销售回款仍不能满足项目后续建设资金需求时，由公司按照持股比

例提供股东借款，借款利率按照不低于股东平均融资成本的原则确定；对向温泉山谷提供股东

借款事宜，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长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

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公司 2021年拟向温泉山谷集团提供新增担保额度 3亿元；公司按照权益比例提供担保

的，董事会在取得股东大会授权之同时，进一步转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进行决策,并由公司

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对于公司超出权益比例提供担保事宜，由公司董事会

审批，并由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上述事项有效期自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温泉山谷系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下

属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月26日 

注册资本: 16000万元 

注册地址：云南省安宁市温泉镇羊角村温泉山谷1栋 

法定代表人：李远书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园林绿化服务；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电线电缆、钢材的销

售。 

截止 2020 年 9月 30日，温泉山谷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5,999.69 360,552.63 

资产净额 -21,195.52 -17,442.28 

营业收入 7,206.85 49,169.63 

净利润 -3,753.24 -35,682.03 

温泉山谷目前的股权结构为：新疆立兴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40%；公司持股 39%；

云南城投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6%；四川富航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 

三、该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下属参股公司温泉山谷的经营需要，公司按所持股权比例向温泉山谷提供借款，

并向其提供担保，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其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 

四、该关联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1、本次交易应该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的相关规定，温泉山谷系公司控股股东康旅集团下属控股子公司，公司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或



 

高管的参股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为温泉山谷提供股东借款和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

查并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李家龙先生、陈勇航先生均回避了表决，此项交易尚须提

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康旅集团及其下属控

股子公司云南融智投资有限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将放弃行使该议案的投票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

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于公司2021年向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发表

如下审核意见： 

公司按所持股权比例向公司下属参股公司提供借款，并向其提供担保，既是公司作为股东

履行的义务，同时也能满足公司下属参股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融资需求，确保其业务正常开展。 

经审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于公司2021年向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

发（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3、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意见》、《上市

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本着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2021年向云南温泉山谷康养度假运营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借款及担保的议案》，现就有关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温泉山谷的经营需要，公司按所持股权比例向温泉山谷提供借款，并向其提供担保，

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其在经营过程中的资金压力，确保其业务顺利开展。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截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公司向温泉山谷提供借款本息合计 60,639.30 万元，为温泉山

谷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经公司第九届审计委员会委员签字确认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5日 


